
上海浦东法院发布“意见” 加强金融审判与金融监管有效衔接 

 

  金融审判是审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院服务和保障金融稳

定发展的重要途径。今天(7 月 23 日)上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

院结合相关审判实践，对外发布《关于加强金融审判与金融监管有效

衔接的意见》。 

  上海浦东法院介绍，此举是为贯彻落实《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

于落实金融风险防范工作的实施意见》，优化上海法治化营商环境，

协同维护金融安全，保障金融改革，支持金融监管机构依法履职，更

好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浦东金融核心功能区建设。 

  10 条意见“持法达变”围绕四大方面进一步完善金融审判工作 

  意见表示，要充分发挥审判职能，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审判导向，

积极与监管机构开展合作，防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引导规范

金融交易，服务保障金融改革。要依法支持金融监管，依法审理涉及

金融监管机构的各类行政案件，监督和促进金融监管机构依法行政，

增强金融监管的权威性有效性。 

  意见要求，要准确甄别法律关系，准确认定金融交易实际构成的

法律关系，对合法合规的金融交易模式依法予以保护，实现法院裁判

结果与金融监管政策导向的有机衔接，避免以金融创新为名规避金融

监管、掩盖金融风险。意见要求正确适用法律规则，精心审理涉“一

带一路”、自贸试验区的金融案件，认真研究国际金融规则，遵循金

融规律，平等保护中外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努力促进法治化营商环



境的进一步优化。 

  意见强调，探索专家审判制度，以高水平的金融审判，形成具有

较大影响力及示范价值的裁判准则；推进金融专项审判，公正高效审

理各类金融案件，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价值导向作用；构建多元解纷

机制，促进金融纠纷依法、公正、高效解决，有效维护各方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 

  意见指出，要提升审判信息化水平，为金融风险的防范预警和重

大决策提供支持；完善沟通联络机制，形成金融法治宣传及金融风险

防范处置的合力；共建风险预警机制，加强研判，适时发送司法建议

及审判白皮书，共同引导金融市场规范化建设。 

  探索一直“在路上”浦东金融审判与金融监管衔接成绩斐然 

  据介绍，上海浦东法院在金融审判庭建设方面一直在探索和前进。

早在 2008 年，上海浦东法院就率先成立全国首家金融商事案件专项

审判庭。通过不断加强培育金融案件专家型法官、引入金融案件专家

陪审员、设立金融审判专家咨询库，充分发挥金融专业人士在专业性

强、案件类型新、社会影响大的金融商事案件审判中的作用。 

  在精心做好审判工作的同时，上海浦东法院也一直发挥金融司法

的服务保障功能。2010 年至今，就金融审判中存在的热点问题先后

召开 9 次研讨会或新闻发布会，发放审判白皮书 13 份，通报典型案

例 3次，发布《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十条意见》，发送司法建议 55

条，编著《涉外资银行审判实务与前沿》《金融案件法律适用关键词

与典型案例指导》《金融消费者保护理论与判解研究》3本书籍。2017



年 8月，为进一步落实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

心建设，发挥法治在金融发展中的规范引领作用，浦东法院在上海首

创金融商事、刑事和行政案件“三合一”审判工作机制。 

  上海浦东法院金融审判庭王鑫庭长介绍，金融庭自成立以来，注

重和包括金融监管在内的政府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取得了较好效果。 

  “我们与浦东新区金融局、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管委会签署了合作

备忘录，共同致力于推动浦东新区金融中心核心功能区发展；先后与

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上海市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中心等多家专业解纷

机构合作，不断探索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改革，加强金融商事案

件诉讼与非诉机制的衔接。” 

 

来源：复旦大学反洗钱研究中心，转自中国新闻网。 

 


